朝陽科技大學專案計畫配合款申請表

	*執行單位：
	*計畫主持人：

	*聯絡人：
	*分機：

	*一、專案計畫名稱(必填)：

	*二、專案計畫對外申請
	· 補助單位：□教育部 □國科會 □農業部 □其他         

· 申請補助款金額（不含配合款）：資本門           ，經常門            
· 補助單位規定配合款比率：           
· 補助單位規定配合款金額：           
· 配合款提撥：

  □系所：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，金額：          ，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

  □學院：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，金額：          ，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
□行政：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，金額：          ，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

	
	擬另申請校配合款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。計畫主持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	三、專案計畫核定
	經費來源合計：
1.補助單位核定補助款金額：               。

2.配合款：
（1）單位配合款金額：             。
（2）校配合款金額：               。
(本欄由財務處於補助款經校外單位核定後填寫，請申請單位檢附本表及補助單位核定函文)

	四、實際執行
	1.學年度：     ，配合款執行金額：         
2.學年度：     ，配合款執行金額：           (本欄由財務處於每學年度結束填寫)


配合款提撥原則：
1. 校配合款提撥比例以補助機關/構所訂之比例為原則，若補助機關/構有要求須提撥配合款但未訂比例者，每案提撥以補助經費之10%為原則；本校提案單位所規劃之配合款如超過前述之規定者，超出部份由提案單位自行籌措。
2. 為有效控管及運用校配合款額度，提案單位向校外申請計畫若有配合款之需求時，同時填寫配合款申請表送財務處登錄，事後補送者，配合款由提案單位自行籌措。
3. 為增加計畫執行效益，校配合款不得用於編列計畫主持人費、共同主持人費、管理費及校內設備使用費為原則。
4. 打*者為必填欄位。

	財務處：
	校長：

□單位自行提撥配合款，金額：＿＿＿＿＿＿。

□同意另提撥校配合款，金額：             。

□同意提撥校配合款，配合款金額依據校外補助款核定金額等比率調整之。

□不同意補助校配合款。

□其它


財務處115.3.19修正

